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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涉海立法的逻辑体例与包容程度使与生物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得以纳入其中。 生物安全规范与中

国涉海立法之间既有关联性,又具切合性,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直接授意,也从理论上将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与全球海洋治理相互衔接。 这种纳入从立法路径上来看有单行式立法、综合式立法以及嵌入式立法三

种模式,但目前这种纳入仍面临着载体的缺乏以及构建样态的不稳定等问题。 为此,在结合现行中国立法环境背

景、目的、效率、定位以及制度体量等因素的基础上,建议出台一部《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并特别规范《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所关注的重要领域中的国家生物安全发展战略及政策、海洋生物安全的管理体制、海洋生物多

样性维护以及海洋生物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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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gical
 

style
 

and
 

inclusiveness
 

of
 

our
 

country’s
 

marine
 

legislation
 

have
 

enabled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biosecurity
 

to
 

be
 

included.
 

Biosecurity
 

norms
 

and
 

marine
 

legislation
 

are
 

both
 

related
 

and
 

relevant.
 

They
 

are
 

the
 

direct
 

inspi-
ration

 

of
 

Biosecurity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oretically
 

connect
 

the
 

human
 

health
 

community
 

with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There
 

are
 

three
 

models
 

for
 

this
 

kind
 

of
 

inclusion,
 

which
 

are
 

single-line
 

legislation,
 

comprehensive
 

legisla-
tion

 

and
 

embedded
 

legislation.
 

However,
 

this
 

inclusion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carriers
 

an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purpose,
 

efficiency,
 

positioning,
 

and
 

institution-
al

 

size
 

of
 

our
 

country’ s
 

legisl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introduce
 

the
 

Regulation
 

on
 

the
 

Marine
 

Biosecurity
 

Management,
 

and
 

focus
 

on
 

several
 

important
 

areas
 

within
 

Biosecurity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the
 

national
 

biosecuri-
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marine
 

biosecurity,
 

the
 

maintenanc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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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法学与生物学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生物

安全管理法律体系的建设近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

题。 2020 年 10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简称《生物安全法》),该法于 2021 年 4 月起施行,

包括了十章的内容,对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防
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究

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生物安全法》的出台,有助

于系统地梳理现存较为零散和碎片化的且与生物安

全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填补了在这一领域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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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律的空白。 2021 年日本核废水排放事件的发

生更唤起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生物安全法》
本身难以细致地、全面地解决在各行各业中所出现

的具体问题,其在发挥上位法所应有的“主心骨”式

的作用时,也需要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其他下位

法律规范予以支撑和辅助。 相比于生物安全立法体

系而言,中国涉海立法的种类繁多,体系结构与规范

的广度都较为详实。 生物安全突发事件的溯源地区

不仅包括陆地,还会遍及海洋。 一方面,海洋可能成

为病原体传播的媒介;另一方面,全球海洋环境污染

的现状也唤起人们对海洋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的意

识,它使得维护海洋生物安全变得愈发重要和紧迫。
据此,在符合《生物安全法》规定的基础上,将与生

物安全相关的规范纳于中国涉海立法中以填补这一

领域的空缺实有必要。

　 　 一、中国涉海立法的逻辑体例与包容度

　 　 若从法理的角度出发证明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

律法规适宜纳入中国涉海立法中,首先应考虑中国

涉海立法本身的逻辑体例和其包容度,以此来探求

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纳入这一体系之后所能

施展的空间,并保持与其他涉海立法之间的衔接,从
而避免矛盾的产生。

(一)中国涉海立法的理论基础

中国涉海立法,应该强化以海洋法权为核心的

海洋秩序的构建和法律阐释。[1]海洋法权理论、海洋

自由论和海权论属同一维度,均是探讨海洋秩序构

建的相关学说。 有学者指出,中国应以海洋法权理

论为基础完善现行海洋立法、以海洋法权理论为导

向发挥软法作用,并在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构建中提

升话语权和主导权。[2] 海洋法权理论具有较好的包

容性,它是与国家开发和利用海洋相关的权利并承

担保护海洋之义务的统称。 国家在利用海洋的过程

中会产生诸多海洋实践行为,因此而发生的海洋秩

序的变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动态性和发展性,这也意

味着任何国家既有的海洋法律规则不可能在面对变

化莫测的海洋实践与海洋秩序时一直得以持续适

用,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更新自身的体系及规

范结构,并使之保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 2020 年席卷

全球的疫情及相应的传播途径来看,以海洋为媒介

进行传播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海洋环境中亦有多

种可同时感染人畜的致病性微生物,从而可能在未

来影响船员及中国沿海居民的健康,[3] 而中国现有

的涉海立法中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法律规范却仍有一

定的空缺,它正逐渐地让我们意识到,在开发和利用

海洋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避免成

为生物安全风险事件的“培育温床”。
在以海洋法权为理论基础的海洋秩序下,中国

涉海立法的理论思路从技术角度出发有“功能主义

立法论”与“区域主义立法论”两个重要的进路。 功

能主义立法论强调海洋功能的划分,并以各种不同

的功能为立法的切入导向,如建立渔业资源利用和

养护功能区、海洋安全维护功能区等,其主要目的是

强调海洋为人类提供的各种服务与用途。[4] 《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简称《海上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简称《海

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是在这一立法理论的

支持下制定的。 区域主义立法论则强调按照沿海国

管辖海域的范围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它与《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中所划分的几种区域(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法》等是在这一立法理论的影响下制定的。
因此,中国涉海立法的理论基础大体是以海洋法权

为引领和指导,技术上则是以“功能主义立法论”与

“区域主义立法论”为共同进路。
(二)中国涉海立法的架构与逻辑因应

中国涉海立法的架构与逻辑因应,是新立法元

素纳入中国涉海立法之前所必须要考量的前提性要

素,它从实然的角度为证成性分析搭建了一个可供

论证的体系框架。 目前来看,中国涉海法律建设已

经初具体系化规模:在法律层面上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港口法》等法律,国务院及其委托的部门制定颁

布了 30 多个涉海行政法规,在部门规章层面也有了

110 余个现行有效的涉海行政规章。 对此,有学者

认为,以上述法律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地方性法规为辅助的涉海法律集群已经初步形

成。[5]具体而言,中国涉海立法的架构与逻辑因应可

以从以下两个维度予以释义。
第一,内部协调。 中国涉海立法受“海陆统筹”

及“海陆分离”理念的共同影响,常要重视所设立的

涉海法律与相对应之“陆法”的协调关系,[6] 二者间

可能互为特别法与一般法,或上位法与下位法,特别

是“海陆统筹” 理念也强调无需过多地对陆地与海

洋加以区分。[7]例如,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简称《环境保护法》)与 2017 年修

正的《海洋环境保护法》 之间就是一般法与特别法

的关系。 为此,涉海法律法规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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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需要首先经由内部的协调来厘清其中的“海

陆”关系,且有相当一部分涉海法律法规是作为特别

法存在的,这亦是中国涉海立法架构的特点所在。
第二,外部关联。 除了内部协调之外,中国涉海

立法还深入地对接中国加入的众多国际公约。 对于

中国已经缔结并加入的国际公约,一般均会以国内

立法的方式予以表达和体现,或者直接适用国际公

约的有关规定。 之所以注重中国涉海立法与国际公

约之间的外部关联,其缘由在于避免涉海法律法规

与国际公约中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从而产生适用上

的冲突。 以海上搜救为例,中国是 1979 年《海上搜

寻与救助公约》的缔约国,而国内诸多沿海省份已出

台了海上搜寻与救助条例,加上新修订的《海上交通

安全法》,这些与国际公约在技术性的规范上保持了

一定的协调性,是相互关联的。
从理论基础与逻辑架构两个方面来看,中国涉

海立法体系有着较好的包容程度。 一方面,学界和

海事实务界在研究相应的法律问题之时不曾将这一

体系边界化地处理,涉海法律法规可以随着社会发

展的现实需要而适时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生物安

全法》第 2 条第 8 款也作了开放式的规定,其他与生

物安全相关的活动均可落入该法的调整范围。 另一

方面,中国涉海法律体系的内部是动态协调的,它不

仅有涉海的规范元素,还与陆法紧密相连,陆法中的

关联性法律规范同样也可以存在于中国的涉海立法

中,这就间接地拓宽了中国涉海立法的包容程度,为
生物安全纳于其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的

证成与因应

　 　 在中国涉海立法的逻辑体例与包容度的架构

下,生物安全规范是可以纳入其中的,这既出于二者

之间的关联性,又得益于二者相辅相成的切合关系,
理应深入分析与论证。

(一)生物安全规范与中国涉海立法间的关

联性

所谓关联性,是指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有必要纳入中国涉海法律体系之中。 《生物安全

法》第 2 条就对这种关联进行了范畴上的表达。 根

据该条规定,防控重大新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技术上的

研发、应用与管理等问题适用该法。 根据《生物安全

法》的有关规定,这种必然性和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第一,海洋环境本身可能诱发生物安全事件。

尽管目前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并不原生于海洋,
但为保有一定的前瞻性起见,我们仍需知道海洋环

境确实存在着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生物,这类生物可

能会引发安全问题,从而至少对沿海地区的生物养

殖业或周边居民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学者对

此指出,由于受到恶化的海洋环境的影响,细菌、病
毒和寄生虫的致病力出现明显的分化和增强,在沿

海地区存在着由致病微生物引起人腹泻、感染和食

物中毒的病例。[8]这些事件表明,从维护海洋环境和

安全的角度出发,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可考

虑纳入这些类别的法律体系之中。
第二,海洋环境是生物安全事件传播的载体。

如果说海洋环境本身诱发生物安全事件的可能性不

足以启动对相关立法的完善,那么海洋作为载体传

播细菌和病原体却已切实地发生于这次疫情之中。
为此,中国海事部门于 2020 年制定了《船舶船员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 V1. 0)》。 同时,邮轮疫

情防控问题、海上医疗、海洋外来生物入侵等现象,
不仅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较为严重的威胁,更有严

重者,还会危及沿海地区人民的安危。[9]而这些活动

均可纳入《生物安全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从而与未

来可能制定的、与涉海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之

间形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二)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的切

合性

从实然的角度出发,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

海立法之中有着很好的切合性,它主要可体现并证

明于以下两个不同的层面之中。
1. 国内法层面:《生物安全法》的直接授意

《生物安全法》第 23 条第 2 款规定:“进出境的

人员、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物品、包装物和国际

航行船舶压载水排放等应当符合我国生物安全管理

要求。”该规定表明,国家已认识到了船舶在航行和

进出境的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外来生物入侵问题,
而调整并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法规恰是中国海事行

政管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海上交通安全

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等。 除此之外,《生物安全

法》第 27 条指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相应

的安全监测网络,并完善监测信息报告系统。 从主

体层面上来看,该法有意将生物安全的监管与生态

环境部门相联系,而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 的规

定,恰是这些部门负责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并根

据该法第 1 条宗旨的规定,承担保障人体健康的职

责。 因此,至少从海事行政管理的角度看,生物安全



72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32 卷

规范与中国涉海立法是存在着切合性的。
2. 国际法层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全球海

洋治理的理论衔接

除了法律的直接授意之外,生物安全规范纳入

中国涉海立法的切合性还植根于理论层面之中。 习

近平总书记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

现状时发出了“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

重要倡议。 有学者认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应该不断提升公共卫生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位置,
发挥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领导和协同作用,建立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新秩序。[10] 相对应的,全球海洋治

理是现有国际秩序和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而国际

秩序和海洋秩序恰是中国涉海法律体系进行外部关

联时的重要对象。 全球海洋治理的应有之义,是主

权国家之间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对主权国家管辖或

主张管辖之外的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的海洋环境、生
物和非生物开发进行管理。[11] 国家之间就海洋治理

的对象深入地进行沟通与合作,并形成相应的协议

或惯例以约束各方的治理行为,这种做法当然地可

以用于全球海洋公共卫生的治理。 笔者认为,二者

之间的逻辑在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全球海

洋治理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它为全球海洋治理

的对象和领域拓宽了国家间进行合作的空间,而全

球海洋治理则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于海洋环境下

的理论支撑和表达路径。 海洋是此次疫情传播的载

体和通道,维护海洋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国家间就海

洋公共卫生治理达成合意,以更好地解决当下所面

临的疫情传播危机。
(三)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的间隙

尽管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层面上,生物安全规

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体系是切合的。 然而,这种纳

入过程仍存在着很多的间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第一,缺乏一个相对平稳的纳入载体。 虽然中

国理论界对国家生物安全的法律问题早有一定的研

究,但对其重视和关注的程度在 2020 年后却是空前

的。 《生物安全法》 的出台不断地唤起该法在各个

行业和领域内具体实施的需要,而该法的配套实施

细则、各行各业领域的下位式法律法规却并没有很

快地出台和补充,对于各个行业的管制目标、管制工

具、主管机关、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也并不完善和充

分。 这就意味着,以《生物安全法》为引领和指导所

形成的各类、各级别的法律法规仍处于进阶的状态,
而并非已然实现体系化的目标。 因此,在将生物安

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

载体上的空白,它需要我们对生物安全规范未来纳

入中国涉海立法的体例进行分析与选择,而这既应

参考这类规范是如何与其他部门法学(如刑法) 结

合的,又要从具体的制度上突出涉海立法的一些特

殊性所在。[12]在目前各个行业领域以及不同地区的

具体实施规范尚处于构建阶段之时,生物安全规范

纳入中国涉海立法可能会面临经验不足、载体缺乏

的问题,而这也成为了二者之间的一种间隙。
第二,制度构建的样态仍亟待进一步讨论。 所

谓样态,是指与生物安全相关的规范应该置入于何

部涉海法律规范之中,如果应该予以置入,那么应该

如何把握规范的方向和尺度。 能够考虑其规范的样

态,意味着已肯定这种纳入,并且要着重分析这类规

范应该以何种体量存在于何部法律规范之中。 同

时,虽不必过于拘泥于具体制度的安排,但总要把握

住一个规范最基本的方向。 对于涉海立法而言,与
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既有关联性,又具切合性,
但以何种样态存在于其中却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三、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的

体例选择与分析

　 　 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立法的体例选择,
是研究其规范样态的前置问题。 在选择与分析的过

程中,应充分借鉴生物安全规范纳于中国其他部门

立法的体例,并回应在纳入涉海立法时应采取或选

择哪种体例模式。
(一)学界对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各部门立

法的考量

对于生物安全规范如何纳入中国其他各部门立

法的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路径,它们从不同角度回

答了如何纳入这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单行立法。 单行立法是指立法机关以决

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类

或者某一种特定事务的法律。 支持单行立法的学者

较多,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有研究的主流

观点。 例如,有学者在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与《生物安全法》的规范衔接过程中指出,应该重构

生物安全犯罪立法思路,采用多元化的生物安全犯

罪刑事立法模式,启动灵活的单行刑法立法,重塑独

立型的附属刑法立法,以顺利实现两法衔接并达致

生物安全犯罪立法的规范化。[13-14] 也有学者认为在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简称《食品

安全法》)与《生物安全法》之下,应单行式地颁布相

应的管理规定,如颁布 《 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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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并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保

持大致的协调, 共 同 作 为 《 生 物 安 全 法 》 的 下

位法。[15]

第二,综合立法。 综合立法是指由一部基础性

法律和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所组成的体系化立法

模式。 有学者以基因编辑海洋生物安全立法为研究

的切入点,认为基因编辑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法律体

系应由一部基础性法律和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构

成,分别规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监管的基本准则和

具体的规章制度,形成符合中国法律事件的海洋领

域基因编辑法律法规体系。[16] 由于涉海立法是一个

很广泛的概念,单独出台一部或几部单行式立法很

难真正地将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法律体系之

中,倒不如由中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参与有关事项的立法和管理工作,并最终形成一个

综合性的立法体系。
第三,嵌入立法。 嵌入立法是指仅修订和完善

现存的法律法规,通过补充和设置与生物安全相关

的法律法规来完善既有的涉海立法,不另作额外的

立法工作。 相比于前两种做法,嵌入式立法较为便

捷,它只是在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里寻找到自身的

立足之地,而不谋求“独立门户”。 有学者就曾指

出,《生物安全法》与其他专门性立法的关系要重点

关注以下六个领域:生物多样性立法、生态保护与平

衡、野生动植物保护、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技术研

发以及传染病防治与动植物检验检疫立法。[17] 这意

味着,现有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可以体现于这六个

具体领域的立法中,在这些立法中寻找一个适宜引

入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之所,进而再去考虑

它们的具体规范样态。
(二)择取立法路径所应考量的基本因素与笔

者的择取

三种立法体例均是生物安全规范纳入中国涉海

立法的路径,笔者认为,在进行择取的过程中应该注

意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首先,立法的目的与效率。 国家的立法目的及

效率对采取何种立法路径而言有着直接且重要的影

响,这与该法本身的目的与计划紧密相关。 如果设

计这些法律法规是一个相对长远的计划,且还要求

这些法律法规有相当的高度和站位,那么立法的效

率就不宜过快,采用的路径也不能是简单的嵌入式,
而要从体系化的角度进行切入。 相反,如果一部法

律对效率有着较高的要求,且规范较为紧迫,那么在

选择上就不宜采取综合立法的路径。

其次,立法的定位及层级。 采纳何种立法路径

还要考虑立法机关对这部法律的定位。 如果将其位

阶定位为法律,那么就不宜简单地采取嵌入式,更不

可能简单地在某个具体的调整领域内出台实施细则

或技术性规范。 同时,立法体例的确立还要反应出

该法所反映的利益层次和范围层级。 利益的层次不

同、事项上的包容性不同,其位阶及效力等级就不

同,所采纳的立法路径也就随之有所区别。[18]

最后,立法的制度囊括。 不同立法路径所能容

纳的制度体量是存在区别的。 嵌入立法不宜安排更

多的制度设计,最好是在现有的体系和逻辑下进行

些许的增补或修改;综合立法却是自上而下的,它的

制度群是较为庞大的、调整对象以及范围也是广泛

的。 因此,采取何种立法路径也要密切关注制度囊

括的体量,采取适宜的立法路径,而不是单纯和机械

地重复。
对于目前的三种路径,笔者更倾向和支持第一

种路径,即单行立法,并建议出台一部《海洋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 一方面,这样的管理规定或细则与

《生物安全法》第 23 条的规定紧密切合,是贯彻落实

该法的有效路径。 结合该条的表述可知,对于进出

境的人员、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物品、包装物和

国际航行船舶压载水排放等生物安全管理出台相应

的实施细则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是《生物安全法》本

身的一个要求。 这意味着生物安全纳于中国涉海立

法中的定位和层级并不会太高,而且它的设立要与

《生物安全法》之间形成特别法与一般法、下位法与

上位法的关系;另一方面,采用这种立法路径既可以

囊括一定体量的规范,又能兼顾着制定该法的目的

和效率。 设立一部《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从体

量来看可以容纳较多的制度,能够较为全面地引入

相应的技术性规定,从而解决包括海洋基因编辑、船
舶压载水排放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 同时,
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立法效率,避免采用综合

性的立法而产生过分延迟的现状。
在制定这样一部立法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

多数国家均采用抽象行政行为来处理这些应急突发

事件。 广义上抽象的行政行为并不一定必然就是

“法”,但是它是能够发挥法的作用和效力的一般规

范性文件,在特定的阶段和范围内也有相应的约束

力。 例如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9 年发布的《关于印发

〈国际航行邮轮群体性疾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技术

方案〉的通知》,其他国家如新加坡的港口与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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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of
 

Singapore)颁布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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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令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并预防新冠病毒通过海洋

传播并进入新加坡。[19] 除此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

大多数国家还发布了相应的指南性文件来解决有关

问题,例如中国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伤病船员

紧急救助处置的指导意见》、英国的《冠状病毒(CO-
VID-19) 运输和海港指南》 ( Coronavirus

 

( COVID-
19):Transport

 

and
 

Guidelines)等。
设立一部《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还应处理

好此法与彼法的关系,特别是与涉海公共卫生法律

体系间的关系。 与海洋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

与海洋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规范之间并不是相同

的,而是元素与整体间的逻辑关系。 生物安全事件

是海洋公共卫生突发应急事件中的一种,后者所包

含的应急事件中也可能会有来自于非生物性的安全

因素,如物理性和化学性污染,但它们却都可能会产

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而影响公民的身体健康。
例如,《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主要侧重

于调整和规范因非生物性因素所导致的污染,而《食

品安全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对

而言则是侧重于生物性因素方面。 因此,在设立这

样一部法律规范时,要注意生物安全与非生物安全

之间的界限,避免混淆。 同时,设立一部《海洋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也并非是要绝对地排除其他几种立

法路径,它只是就其中最为集中的、最为突出的几个

问题进行规范,并不是要将其他法律规范中已然成

体系的内容硬拉至这部条例之中。 例如,对于涉及

以海洋为媒介传播病原体所可能产生的生物安全风

险等,中国现有的海关检验检疫制度已然能解决其

中的大部分问题。 那么对于这类制度而言,没有必

要在这部条例里进行重复性规定。
　 　 四、中国涉海立法中包容生物安全规范

的基本模块

　 　 在明确相应的立法路径及体例之后,应着重考

虑《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的主要内容及该法设

立的基本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除了《生物安全法》
本身的体例可供参考之外,常纪文研究员对其范畴

的界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海洋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主要应包含以下几个具体的模块。
(一)国家生物安全发展战略及政策

《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中应该将国家生物

安全发展战略及政策引入其中,并作为该法的第一

个部分。 这一部分既要与《生物安全法》中总则的

部分保持一致,又要考虑海洋环境中的一些特殊的

问题。 前者包括了立法的目的、适用范围、原则、各

级主体等内容,后者则应强调海洋生物安全的国际

合作以及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关系。 中国应支持与周

边国家之间就海洋生物安全问题达成相应的国际合

作协议,预防生物安全突发事件以海洋为媒介进行

传播,并就船员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监控,对周

边发展中国家应给予一定的医疗帮助,共同践行人

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二)海洋生物安全的管理体制

笔者所建议设立的《海洋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还应明确本国海洋生物安全的管理体制,该部分主

要涉及的制度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海洋生物安

全管理的主体。 中国海洋生物安全管理,应由中央

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决策、议事协调,研究制定、
指导实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 在工

作协调以及具体实施机制上,海洋生物安全的管理

应交由中国自然资源部门、海事部门、海关及检验检

疫部门共同进行。 其二,中国海洋生物安全管理主

体的协调及其机制。 在明确海洋生物安全管理的主

体及其职权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明确这些主体间

的协调及机制的建立。 包括自然资源部门、海事部

门、海关及检验检疫部门之间职权的协调配合,与传

统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与相关公众参与主

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实现这种方式的路径可以通

过设立相应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如会议协调制度、信
息共享制度、督查评估制度等,以保障各行政主体间

以及与其他主体间协调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是维护海洋生态健康

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对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有着重要

意义,更能有效预防海洋生物安全突发事件的产生。
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家管辖海域外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国际立法进程正是为中国引领新的国际海洋

法律制度、增加中国在国际海洋法体系中的话语权

提供了机会和可能。[20] 设立一部《海洋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并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其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能有效迎合与对接当下的这一国际立

法的进程,为在此领域内表达中国声音提供坚实的

制度基础。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范应主要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为核心,如构建船舶航行特

殊海域制度、防污系统控制制度、船舶压载水控制与

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国际合作等问题,这些规范既

与当下国家管辖海域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

立法保持着步调的一致性,同时也结合了中国目前

一些特定的需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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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生物技术研发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科技部门以及自然资源部

门等应加强对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

的安全管理,并明确从事这些活动时所必需遵循的

伦理原则。 从内容上来看,海洋生物技术研发的有

关规定应原则上与《生物安全法》 第四章的内容保

持一致,包括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等级标准、不同

等级下的研究规范等。 在具体制度构建上,特别是

对于等级标准以及相应的研究规范,海洋生物技术

研发可结合自身不同研究的特性进行规定。

五、结语

在《生物安全法》颁布与出台之际,亟需明确该

法在各立法领域内的实施问题。 不同立法领域内对

生物安全的规范要求不尽相同,但终归与防范生物

安全、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紧密相关。 目前中国

在生物安全管理领域内法律法规的数量仍不多,这
一领域内所可能引发的侵权责任法、行政法以及国

际法等问题还亟待深入研究,未来与生物安全有关

的法律法规将会在《生物安全法》 的指引下更多地

与其他部门立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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